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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17][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bookmark16][bookmark: _Toc3446][bookmark: _Toc3187][bookmark: _Toc10221][bookmark: _Toc11056][bookmark: _Toc14845]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华润德信行医药（广东）有限公司、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食品药品审评认证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华润德信行医药（广东）有限公司、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晖致医药有限公司、广药大药房（广东）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广州药业连锁有限公司、广东圆心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广州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云、罗晓媚、陈婧、陈烽、任政、蓝永锋、扈银霞、赖美君、肖芳、何秀梅、管智勇、张培东、梁鸣、吴海波、李光武、曾征、列璐瑜、陈洁玲、张元纯、刘婷、杨田、郑海岚、胡英、朱艳霞、张扬飞、谢小航。

[bookmark: _Toc11820]

[bookmark: _Toc24015][bookmark: _Toc6692][bookmark: _Toc24947]引  言
药学服务是保证患者用药安全、促进合理用药、提高医疗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医疗卫生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公众健康意识提升，对专业化、规范化药学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零售药店作为消费者日常购药和获取用药指导的重要渠道，其药学服务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同时，随着产品同质化现象加剧及消费者对差异化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零售药店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向市场提供差异化、优质的药学服务，也将成为零售药店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为提升零售药店差异化药学服务能力，保障消费者用药安全、有效，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健康管理服务需求，发挥零售药店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特制定本规范。通过建立可操作、易执行、可推广的零售药店差异化药学服务能力建设规范，推动药店由“药品销售”向“健康服务”转型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专业、更加优质的用药指导服务；鼓励零售药店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开展差异化、创新性的药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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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药店差异化药学服务能力建设规范

[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_Toc3799][bookmark: _Toc24371][bookmark: _Toc22524][bookmark: _Toc1454][bookmark: _Toc22757]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零售药店差异化药学服务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服务环境、药品管理、人员与培训、制度文件、计算机系统、药学服务、医保服务以及差异化专业服务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广州市零售药店。
[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_Toc11492][bookmark: _Toc3639][bookmark: _Toc2523][bookmark: _Toc30215][bookmark: _Toc3204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_Toc20165][bookmark: _Toc4245][bookmark: _Toc24465][bookmark: _Toc1256][bookmark: _Toc15539]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bookmark6][bookmark: _Toc21340][bookmark: _Toc10647][bookmark: _Toc30482][bookmark: _Toc15905]3.1  零售药店  retail pharmacy
零售药店是指经药品监管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直接面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并且提供药学服务的药品经营企业，包括DTP专业药房、慢病管理药店、中医药特色药店、线上电商药店等各类零售药店。
[bookmark: bookmark7][bookmark: _Toc12311][bookmark: _Toc11193][bookmark: _Toc23999][bookmark: _Toc1303]3.2  药学服务  pharmaceutical care
零售药店的药学技术人员应用药学专业知识、技能和工具，为消费者提供专业化指导性服务，以期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适宜性和依从性的行为。药学服务包括处方调剂、用药指导、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健康宣教等。
[bookmark: _Toc21428][bookmark: _Toc28197][bookmark: _Toc31981][bookmark: _Toc30067]3.3  药学服务能力  pharmaceutical service capability
零售药店为开展药学服务配置的服务环境、人员与培训、药品管理、制度文件、计算机系统、药学服务以及差异化专业服务等要素，所展现出的综合能力。
[bookmark: _Toc1497][bookmark: _Toc4084][bookmark: _Toc21776][bookmark: _Toc13037]3.4  差异化专业服务  differentiat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零售药店基于服务能力定位与服务场景创新，在基础药学服务之外形成的特色化专业服务体系，包括DTP专业药房、慢病管理药房、中医药特色药房、医药电商等不同类型药店的服务模式。其核心是通过差异化资源配置满足特定患者群体的健康需求。
[bookmark: bookmark8][bookmark: _Toc12827][bookmark: _Toc1691][bookmark: _Toc13484][bookmark: _Toc16975]3.5  药历档案  medication Record
药历档案是药学服务过程中记载消费者用药状况的动态记录。通过全面、准确的用药信息收集以及定期随访跟等措施，建立起消费者的电子药历档案，系统指导消费者安全、合理用药。药历档案内容包括消费者的一般资料、疾病信息及家族史、嗜好、过敏史、用药史等，重点详细记载消费者的用药经过、药效表现、不良反应等信息。
[bookmark: bookmark10][bookmark: bookmark9][bookmark: _Toc3931][bookmark: _Toc20259][bookmark: _Toc25191][bookmark: _Toc17613]3.6  药学技术人员  pharmacy technician
在零售药店内从事与药品经营质量管理和药学服务有关工作并依法取得药学（中药学）专业技术资格、执业资格的人员，包括：技术职称系列的（中）药士、（中）药师、主管（中）药师，副主任（中）药师、主任（中）药师，以及执业资格的执业（中）药师等。
[bookmark: bookmark12][bookmark: bookmark11][bookmark: _Toc12024][bookmark: _Toc32001][bookmark: _Toc17426][bookmark: _Toc2555][bookmark: _Toc16478]4  总体要求
4.1  零售药店应当依法经营，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经营过程中涉及的各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相关规定。
4.2  零售药店应当恪守诚信原则，发挥保障药品质量和药品供应，为消费者提供专业药学服务的核心功能。
4.3  本规范以提高零售药店差异化药学服务能力为目的，提供零售药店药学服务能力配置要素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客观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指引和提升方法。
[bookmark: _Toc16819][bookmark: _Toc4823][bookmark: _Toc16388][bookmark: _Toc8899][bookmark: _Toc30264]5  服务环境
5.1  零售药店应保障店面清洁并符合药品储存相应要求，设立与经营规模和特点相适应的药学服务专区（咨询台）。药学服务专区（咨询台）应当相对独立，确保满足保障患者隐私的需求。
5.2  应设立供患者等候的休息区域和开展患者健康宣教的区域，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免费饮用水、自主体重测量器、血压计、血糖仪、健康宣教材料等。
5.3  应设置药学服务指引相关公示牌。公示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药学服务项目、药学服务操作规程、用药咨询电话、执业药师注册证、药学服务人员信息等。店内各功能区标识明显，营业场所灯光明亮，空气清新。
[bookmark: _Toc16146][bookmark: _Toc27143][bookmark: _Toc26481]6  药品管理
6.1  零售药店在保障药品质量的基础上，还应确保药品供应稳定和价格平稳，提供方便的购药途径和丰富的药品品类，满足常见疾病和特殊疾病用药需求，保障大众健康需求的多样化。
6.2  零售药店应加强药品经营质量风险控制，建立药品质量管理体系、药品效期预警、药物警戒管理机制，定期开展药品经营质量风险自查。
[bookmark: _Toc10115][bookmark: _Toc13988][bookmark: _Toc30348][bookmark: _Toc30028][bookmark: _Toc15165]7  人员与培训
7.1  零售药店药学技术服务人员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道德准则和执业职责。
7.2  零售药店应配备与经营服务能力和规模相匹配的药学技术服务人员。
7.3  药学技术服务人员应当具有常见疾病及其治疗药物的专业知识与药学服务相关技能，熟悉药学服务制度与流程，每年接受规范化培训并考核合格。
7.4  零售药店应当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有考核记录；应建立培训档案，并定期对培训效果进行回顾。年度培训计划应当包括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药学礼仪、沟通心理学、药学专业知识、疾病知识、药学监护、药物治疗管理、健康管理、药学信息技术应用、岗位服务操作规程以及差异化药学服务知识（包括但不仅限于特殊疾病、慢病、中医药、药品网络销售等专题）等内容。
[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bookmark15][bookmark: _Toc10527][bookmark: _Toc26041][bookmark: _Toc30363][bookmark: _Toc27611][bookmark: _Toc26849]8  制度文件
8.1  零售药店应当建立与经营规模和特点相适应的药学服务管理制度与流程，以确保药学服务有效实施。
8.2  零售药店应建立健全药学服务管理制度，至少包括人员与培训、经营环境与设施设备配置、药学服务管理、药物警戒管理制度、计算机系统管理、患者隐私保护、突发事件处理等制度。
8.3  零售药店应明确药学服务各岗位职责，建立完整的药学服务档案与可追溯记录。
8.4  零售药店应定期对药学服务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内部审核，并依据法规更新与实践反馈持续修订，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有效运行。
[bookmark: _Toc18957][bookmark: _Toc25755][bookmark: _Toc2010]9  计算机系统
9.1  零售药店应配备与经营服务相适应的信息化系统和稳定安全的网络环境，定期进行数据备份及安全检查。
9.2  零售药店应配备药学服务系统、处方管理系统等开展药学服务所需要的信息软件，应具备基础的药品相互作用、禁忌症自动筛查与提示等功能，为药师审核提供辅助决策支持。各信息系统应互联互通，数据实时交互，药学服务内容与过程有记录、可追溯。
9.3  零售药店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及其他与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有关的规定，开展相关药学服务应取得患者授权同意，并具有保护患者隐私的措施。
[bookmark: _Toc12885][bookmark: _Toc5401][bookmark: _Toc8936][bookmark: _Toc21690]10  药学服务
10.1  零售药店药学技术人员应当具备为消费者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处方审核、处方调剂、用药咨询、用药指导、用药档案建立、跟踪随访、药物警戒、健康宣教等药学服务工作。
10.2  零售药店药学技术人员在进行处方调剂时，必须严格对处方进行审核，不得随意更改、串换药品，调配处方后应核对处方与调配药品、剂型、剂量等是否一致。
10.3  零售药店药学技术人员在进行药品交付时，应主动提醒消费者按药品说明书要求的条件妥善储存药品，并严格遵循处方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患者用药后如出现病情加重或出现不适现象，应建议患者立即停止用药，咨询医师或到实体医院就诊。
10.4  零售药店药学技术人员为消费者提供用药咨询及用药指导时，应当结合其生活习惯、疾病情况、用药情况等，指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药品。
10.5  零售药店药学技术人员应能通过随访持续跟踪患者的用药情况，发现、解决和预防患者药物治疗相关问题。
10.6  零售药店应具备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用药宣传和疾病宣传、建立用药档案、定期随访、跟踪管理、监测消费者各类指标、提供药师热线等服务。
10.7  零售药店应定期对公众开展科学用药、合理用药、安全用药的科普宣传，同时结合经营规模和特点，为公众提供差异化的患者教育、讲座等。
10.8  零售药店应具备发现、识别、评价和预防药品不良反应或药物警戒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药品质量问题监测、防止不合格药品销售、药物的滥用与错用、药物与药物及药物与食品的相互不良作用等。
10.9  零售药店应建立药学服务评估体系，定期对药学技术人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进行评价和考核。
[bookmark: _Toc21851][bookmark: _Toc15286][bookmark: _Toc14258][bookmark: _Toc16672]11  医保服务
11.1  零售定点药店应严格执行医保相关规定，遵守国家药品价格政策，合理定价，透明公开，做好医保政策宣导、引导报销流程。
11.2  零售药店应配置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设备，按照相关规定开展药品追溯工作，支持药品追溯码全流程扫码上传，实现药品经营全过程的质量追溯。
[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_Toc28017][bookmark: _Toc11925][bookmark: _Toc23392][bookmark: _Toc21153][bookmark: _Toc24629]12  差异化的药学服务
[bookmark: _Toc15854][bookmark: _Toc26593][bookmark: _Toc224][bookmark: _Toc11374]12.1  DTP专业药房服务
12.1.1  服务内容
零售药店直接连接制药企业、医疗机构和患者，主要为肿瘤、罕见病等特殊疾病患者提供高值药品供应及全周期健康管理的专业药学服务。
12.1.2  经营与环境
DTP专业药房应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营特殊疾病药品的场所及相应的设施设备，设置合理的功能区，包括但不限于DTP药品专区、冷链药品储存区、医保专区、患者教育区等，并配备健康宣教材料。
12.1.3  药品管理
DTP专业药房应具有生物制品（含血液制品和细胞治疗类生物制品）经营范围，能提供特殊疾病药品配送服务。DTP专业药房应建立完善的冷链药品质量管理体系，具有与经营冷链药品规模相适应的储存、配送设施设备。冷链设施设备应定期验证，保证冷链管理全过程记录真实、完整、可追溯，并能有效防范储配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
12.1.4  人员与培训
DTP专业药房应制定针对DTP专业药房的特色培训制度，定期组织DTP专业药房药学服务人员参加培训，重点提升其在特殊疾病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包括所经营特殊疾病（如肿瘤、罕见病）等的发病机制、诊断标准、治疗进展，特殊疾病治疗药品的药理作用、适应症、存储要求，以及冷链药品管理知识等，确保药学服务人员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
12.1.5  制度建设
DTP专业药房应建立健全特殊疾病药品经营与服务管理制度，包括冷链药品管理、配送管理、医保统筹基金使用管理等制度。
12.1.6  药学服务
12.1.6.1  DTP专业药房药学服务应聚焦特殊治疗场景的用药需求，如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罕见病等，对患者指导内容应更具个体化、精细化和全周期管理属性：包括但不仅限于用药剂量、服用时间、禁忌配伍等基础信息，结合患者疾病分型、肝肾功能、合并用药情况制定个性化方案，同步强化不良反应监测、用药依从性干预、冷链药品储存管理、疗程适配调整等专项服务，切实满足特殊药品的复杂用药需求。
12.1.6.2  鼓励DTP专业药房建立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协作机制或其他创新模式，探索院内外联动模式，逐步实现患者共管。
12.1.6.3  DTP专业药房应为药学技术人员提供专业书刊或参考资料、药学类工具或医药数据库、药物教具等，专业参考资料应保持最新版本。
[bookmark: _Toc31395][bookmark: _Toc3645][bookmark: _Toc2424][bookmark: _Toc21131]12.2  慢病管理药店服务
12.2.1  服务内容
零售药店以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为核心，通过专业团队、数字化工具，为慢病患者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系统，提供指标监测（血压/血糖等）、用药跟踪、个性化健康计划以及定期随访等全程健康支持的药学服务。
12.2.2  经营与环境
设立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相对独立的慢病管理药学服务专区，以确保用药咨询交流的私密性与舒适性；配备专业药学工具和必备监测设备（如血压计、体重计等），以支持慢病合理用药咨询，以及为慢病患者提供指标监测服务。
12.2.3  人员与培训
慢病管理药店应制定针对慢病管理的特色培训制度，定期组织慢病药学服务人员参加培训，重点提升其在常见慢病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包括“四高”疾病、呼吸系统慢病、骨病等专题内容，确保慢病药学服务人员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
12.2.4  系统建设与功能
慢病管理药房应实现以下药学服务核心功能模块，包括患者信息管理、动态记录患者自我监测指标、完成追踪药物使用记录、标准化记录药学服务内容、自动化随访提醒与回访记录功能等，以确保药学服务可追溯，支持慢病全周期管理。
12.2.5  药学服务
12.2.5.1  慢病药学服务	
a）建立药历档案：为每位慢病患者建立详细、准确且动态更新的药历档案；
b）指标监测与评估：指导并协助患者进行关键指标（如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等的定期监测与记录。药师基于监测结果结合慢病患者的疾病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识别潜在的问题，为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
c）用药指导：根据慢病患者基础信息与用药方案，为其提供专业、合理的用药指导，包括药物的用法用量、注意事项、不良反应等，确保患者正确用药，提高用药依从性；
d）健康管理服务：为居家慢病患者提供全面的健康管理支持，包括运动指导、饮食建议、体重管理、烟酒生活干预等，旨在协同药物治疗，帮助患者改善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水平；
e）定期随访：通过电话、线上平台或面对面等方式，定期跟踪患者病情控制情况，了解患者的监测指标、用药情况、生活方式等，及时提供调整治疗方案的建议与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12.2.5.2  慢病服务宣传与患教：
a）慢病服务宣传：通过多元化渠道（如店内海报、宣传册、社交媒体等）宣传药店的慢病药学服务内容、专业特色，提高患者和社区居民对药店服务的知晓度与可信度；
b）慢病服务患教：开展患者教育与社区健康促进活动，通过健康讲座、用药咨询、社区筛查等形式，全面提升患者与社区居民对慢病的认知、自我管理能力和健康素养，增强社区居民对慢病预防的意识。
[bookmark: _Toc27212][bookmark: _Toc29363][bookmark: _Toc21297][bookmark: _Toc23494]12.3  中医药特色药店服务
12.3.1  服务内容
零售药店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由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如中药师、执业中药师），围绕中药药品（含中药饮片、中成药等）及其应用，为公众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全程健康服务。
12.3.2  经营与环境
中医药特色药房应营造浓郁的中医药文化氛围，提供专业、舒适的服务环境，满足中医药服务的特殊需求。设置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独立的中药饮片调剂区，确保各功能分区明确、布局合理。区域应包含中药饮片陈列区、处方调剂区、患者咨询区、中医药文化展示区等，各区域须有明确标识和流向设计。配备中药处方调配和临方加工的设备（戥称、铜盅、电子秤、切片机、粉碎机、封口机等），设立独立的煎药室或连锁总部设置集约化中药代煎加工中心。
12.3.3  药品管理
中医药特色药房应建立并执行覆盖中药饮片、中成药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中药药品质量安全。所经营品类应具备多样性，满足经营所需，应覆盖常用中药饮片、经典中成药，酌情纳入区域特色药材、药食同源产品及贵细药材；经营的中药饮片应品种齐全、有常用的多种炮制规格；经营的中成药种类应剂型丰富。
12.3.4  人员与培训
中医药特色药房应当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中药学技术人员。每年对从业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应包括中医药基础理论、中药性能与功效、中药饮片鉴别、中药处方审核与调配、中药煎服方法、用药咨询、中医药健康管理等。
12.3.5  制度建设
中医药特色药店应制定符合中医药特色管理的制度与标准操作规程，全面覆盖中药饮片的收货、验收、储存、养护、清斗、装斗、调剂、临方加工及代煎服务等所有环节。
12.3.6  药学服务
12.3.6.1  中医药药学服务
a）处方审核与调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中药处方进行审核，对存在问题的处方，应当告知患者联系处方医师确认，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或者用药错误的处方应当拒绝调剂，并做好记录。在调配过程中应遵循中药处方调配规范，并经复核，确认药品种类、剂量、包装标识无误后方可发放。
b）用药交代与指导：发药时，应向患者清晰交代煎煮方法（如加水量、特殊煎煮要求、火候、时间等）、服用方法（温服、饭前饭后）、饮食禁忌（“忌口”）及注意事项；对特殊人群、特殊药品应重点交代，必要时提供书面指导材料；为患者解答关于中药制剂的功能主治、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相互作用等问题。根据患者轻微症状，结合中医药理论，提供合理的用药指导或非药物调理建议。
12.3.6.2  中医药增值药学服务
a）中药代煎服务：设立独立的煎药室或连锁总部设置集约化中药代煎加工中心，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中药代煎服务。建立从处方接收、中药饮片核对、浸泡、煎煮、包装到发放的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煎药设备应定期维护保养，确保运行正常。每剂药煎煮前应核对处方和药材，煎煮后准确记录煎药时间、煎出量等信息。包装袋上应注明患者姓名、煎药日期、用法用量等信息。建立煎药质量检查制度，定期对煎药质量进行评估。
b）临方炮制与加工：中医药特色药房应具备根据医师处方要求，对中药饮片进行现场加工的能力，提供切片、打粉、制作膏方等加工服务，满足患者个性化用药需求。应配备必要的炮制工具与加工设备，严格遵从传统炮制工艺与地方规范，由执业中药师或具备相应资质的技术人员，在专用操作区内按规定流程操作。建立质量标准与记录追溯体系，确保成品符合安全标准。
12.3.6.3  中医药特色药学服务
a）中医药特色药房应立足于中医药“治未病”与“整体观”的核心理念，构建系统化的中药学服务体系，为顾客提供体现“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的全程药学服务。
b）通过体质辨识进行健康干预，提供个体化的用药指导、配伍与饮食禁忌告知；融合中医药理论，提供情志、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干预建议。
c）为有需要的患者建立药历，记录当前诊断、辨证分型和用药方案，提供详尽的用药指导（包括中西药相互作用、饮食禁忌等），并实施定期随访，评估疗效与安全性，及时优化健康方案，实现从治疗到预防的全周期健康管理。
d）有条件的中医药特色药房，应积极开展中成药与中药饮片真实世界疗效研究，推动服务模式向“研究型药房”转型升级，为中医药疗效评价提供实践证据。
12.3.6.4  中医药健康宣教与文化传播
a）提供中医、中药相关资料供患者阅读，执业中药师对患者合理应用中药制剂进行指导，并定期开展相关常见病的中医药防治知识、中医养生保健方法、药食同源中药材的应用、中医药文化知识普及、地方特色药材使用指导等讲座。
b）中医药特色药房应主动承担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社会责任。设置中医药文化展示区，在药房醒目位置向公众展示中医药文化元素，如名医介绍、中药典籍、道地药材图解等，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设置中医药知识宣传栏，定期更新季节性疾病防治、养生保健等中医药内容。定期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举办中医药健康讲座、节气养生沙龙、中医药文化集市等公益活动，普及“治未病”理念与药食同源知识。鼓励员工运用新媒体平台，创作和传播准确、生动的中医药科普内容，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提升公众的中医药健康素养。
[bookmark: _Toc12578][bookmark: _Toc17774][bookmark: _Toc27059][bookmark: _Toc25993]12.4  线上电商药店服务
12.4.1  服务内容
在药品网络销售过程中，药学专业技术人员运用药学专业知识与技能，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开展的处方审核、药品调配与配送、用药指导、用药咨询、用药教育、药物治疗管理、药品安全性监测及药学科普等的专业服务。
12.4.2  服务环境（指线上虚拟服务环境）
11.4.2.1  平台设计：网站/APP界面清晰、专业、易于导航，在醒目位置公示药学服务关键信息（如药品信息、用药警示、用药咨询入口）。
11.4.2.2  信息展示：药品信息（成分、功效、用法用量、禁忌等）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规范，并能通过相关系统进行动态校验，确保信息准确。
11.4.2.3  隐私保护：有明确的隐私政策，并通过系统设置辅助实现患者个人健康信息和用药记录等隐私保护。
11.4.2.4  专业形象：整体视觉设计和文案传递出专业、可信赖的药学服务形象。
12.4.3  药品管理
线上电商药店应按要求展示药品信息，处方药信息展示应符合相关规定；严格处方药管理，必须凭真实、有效的医师处方销售处方药，严禁“先方后药”或“先售后补”；严禁销售国家明文禁止网络销售的药品，严禁为禁止网络销售药品提供任何形式的互联网药学服务。同时，线上电商药店应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订单确认和验证能力，确保及时发货。
12.4.4  人员与培训
线上电商药店应配备足够数量的药学技术服务人员，提供实时或延时的在线用药咨询服务，解答用户疑问；应设置药学服务质量巡检和培训组织相关机构，对提供互联网药学服务的药师进行定期培训，培训内容应紧扣岗位需求，符合“7 人员与培训”要求。
12.4.5  系统建设与功能
12.4.5.1  线上电商药店应建立满足药学服务的计算机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处方流转系统、药学服务系统、智能风控与追溯系统、运营与安全保障系统等。
12.4.5.2  处方流转系统应确保电子处方在安全、合规的通道内接收、审核与流转。系统流程设计必须强制要求在销售处方药前，由执业药师完成处方审核后才可进入结算流程；应能形成电子处方档案，对处方进行数字化存储、管理，并确保其真实性、可追溯性，保存期限符合法规要求。
12.4.5.3  药学服务系统应集成在线咨询、智能问诊、用药信息数据库、药物相互作用检查等核心功能。
12.4.5.4  智能风控与追溯系统应能利用大数据与智能算法，从多维度（诊断、用量、联合用药、特殊人群等）自动识别与预警异常处方或订单。且实现药品从入库到配送至患者手中的全流程可追溯，保障供应链安全。
12.4.5.5  运营与安全保障系统应能高效处理订单，并与库存实时同步，确保患者数据和处方信息不被泄露。
12.4.6  制度建设
线上电商药店应建立涵盖互联网药学服务全过程的制度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在线药学服务管理制度、在线处方审核管理制度、消费者个人信息保密管理制度、投诉与纠纷处理制度、药物治疗管理与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互联网药品信息展示与发布制度、在线用药咨询、用药指导管理制度、在线用药教育、药学科普管理制度、互联网药学服务质量控制、评价与持续改进制度等。
12.4.7  药学服务
12.4.7.1  专业用药指导：
a）信息保障：应定期维护药品信息与说明书，并结合医学、药学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回答，形成专业知识库，为药学服务人员提供专业支持。
b）咨询服务：由执业药师提供全天候的专业用药咨询，涵盖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及药物相互作用等。
c）主动回访：药学服务团队基于高风险高警示药品、温敏药品等重点品种进行短信或电话回访等。
12.4.7.2  全流程处方管控：
a）应由执业药师对电子处方进行严格审核，评估其合理性与安全性，对存在异常的处方进行拦截。
b）定期对已完成的处方进行复核抽检，实现持续质量改进。
12.4.7.3  为慢性病患者建立电子药历档案，提供用药提醒、周期跟踪、定期回访等健康管理服务；通过多种方式（如短信、客服外呼）进行购后用药跟踪与风险提示。
12.4.7.4  线上电商药店应设立便捷的不良反应报告入口，同时药师在咨询服务后主动询问用药后反应，详细记录不良反应信息，并利用大数据分析识别高危人群（如抑郁患者）的购药行为，对高危药品订单进行主动干预，防范用药风险。
12.4.7.5  线上电商药店应建立高效的用户响应与评价机制，确保咨询被快速、专业地解答，并收集反馈以优化服务。
12.4.7.6  通过“互联网+药学科普”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专业服务指导。科普内容应真实、准确、客观、具有时效性，避免发布有争议或未经证实的内容。发布前须经相关机构审核，不得出于商业目的介绍或推荐药品。
12.4.8  配送与服务保障
12.4.8.1  线上电商药店应建立并执行覆盖药品调配、交接、运输与签收全过程的配送服务管理制度，确保药品在配送环节的质量安全与服务可追溯；应建立并执行标准的药品调配、复核与出库交接流程，核对信息并留存交接记录。在药品调配、发药及交接等关键区域实施视频监控并留存记录，建立质量问题反馈与责任界定机制。
12.4.8.2  线上电商药店委托第三方配送药品的，应审核承运商资质并签订协议，明确运输时限、在途运输质量等质量责任，履行监督职责。
12.4.8.3  线上电商药店应实现配送信息实时传递与全程可追溯，支持企业与患者查询物流状态。药品运输与在途储存条件须符合说明书要求，冷链药品实现全程温控与记录。
12.4.8.4  线上电商药店应建立规范的签收流程。配送人员应引导收件人现场核对药品信息与订单一致性，若出现信息不一致、包装异常或冷链药品温度不符合要求等情况，应不予签收。非质量问题的已签收药品，原则上不予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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